
乳山市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乳政复决字〔2022〕16号

申请人：张某某，男，住址：山东省乳山市崖子镇

代理人：宫某某，女，住址：山东省乳山市崖子镇

被申请人：乳山市公安局崖子派出所
法定代表人：杨建全  职务: 所长
住所地：乳山市崖子镇永安街8号

第三人：孙某某，男，住址：山东省乳山市崖子镇

第三人：王某某，女，住址：山东省乳山市崖子镇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2022年11月25日对其作出的乳公（崖）行罚决字〔2022〕10002号行政处罚决定，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2年11月30日收到该申请并依法予以受理。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依据。经审理，本机关认为，本案情况复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决定延期三十日作出。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称，2022年6月21日，因第三人孙某某违法监控照申请人张某某家被人民法院判侵权。第三人孙某某找麻烦，说了二三十秒。申请人不说话，有视频为证，申请人没打他人，有录像。孙某民家监控都看不到申请人打人。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用各种办法抓住第三人孙某某不让逃跑，直到民警到场为止。所以，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给予申请人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无根据、无理由。
被申请人称，乳公（崖）行罚决字〔2022〕10002号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2022年6月21日20时许，在乳山市崖子镇，第三人孙某某和申请人张某某因为言语冲突发生争执，后第三人孙某某与申请人互相殴打。上述事实有申请人、第三人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视频资料等证据证实。被申请人经调查后认为，申请人的行为已构成殴打他人。综合证据材料，第三人孙某某牙所受的伤无法证实系申请人造成，其身体挫伤是在与申请人撕扯过程中造成。申请人未主动殴打第三人孙某某，只有搂抱孙某某的动作，故申请人的违法行为较轻。故，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了乳公（崖）行罚决字〔2022〕10002号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对申请人处以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被申请人认为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请求行政复议机关予以维持。

第三人孙某某称，申请人被判轻了，应该拘留。他先动手打第三人孙某某一拳后，抬手顶在孙某某牙上，顶坏了牙齿。后来把孙某某顶在北墙上打，又是咬又是咛（拧）又是掐。申请人又抓孙某某的命根子把他抓晕。申请人的伤是自残，孙某某有现场证人证明。申请人妻子拍视频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孙某某申请拘留申请人，被申请人办案不公。
第三人王某某称，其认为申请人被判轻了。申请人先殴打了

第三人孙某某，把他打的满身是伤，最后把他打晕，又抓了他命根子。民警来了申请人还把孙某某压在地上不让起来，申请拘留申请人。
为证实自己的主张，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被申请人作出的乳公（崖）行罚决字〔2022〕100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2023年2月10日补充提交阅卷后，证据光盘。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此案卷宗，包括询问笔录，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及手机录像六段，受案登记表及受案回执，传唤证，申请人、第三人前科查证及户籍证明，鉴定文书及更正声明，鉴定人资格证书，鉴定机构资格证书，鉴定意见通知书，济宁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关于张某某一案不予受理鉴定告知书，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检案科延长鉴定材料审查期的函、退卷函，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补充材料函，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理审批表，乳公（崖）行罚决字〔2022〕106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乳公（崖）行罚决字〔2022〕100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乳公（崖）不罚决字〔2022〕10001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及送达回执，孙某某伤情照片，张某某伤情照片，办案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

第三人孙某某、第三人王某某均未提交证据。
经审理查明：2022年6月21日20时许，第三人孙某某与申请人张某某因言语冲突发生争执，后两人互相殴打。被申请人遂对申请人作出了乳公（崖）行罚决字〔2022〕10002号行政处罚决定，决定给予其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申请人不服，于2022年11月30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予以证明。

本案涉及的焦点问题是：申请人是否实施了殴打第三人孙某某的违法行为。申请人认为，申请人未殴打第三人孙某某，仅仅是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目的阻止其离开现场。被申请人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证实，申请人实施了殴打第三人孙某某的违法行为，因申请人未实施主动殴打行为，故违法行为情节较轻。第三人孙某某认为，申请人动手在先，采用多种方法殴打孙某某。第三人王某某认为，申请人动手在先，致孙某某浑身有伤且昏迷。
本机关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根据现有证据足以证实，申请人实施了殴打第三人孙某某的违法行为。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认定申请人实施了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做出处罚，并无不当。

另，被申请人因申请人对原伤情鉴定不服，共向四个鉴定机构提出重新鉴定委托申请，在前三个鉴定机构均程序性不予处理的情况下，被申请人对本案已尽充分义务。虽然被申请人在向第四个鉴定机构提出重新鉴定委托申请期间做出处罚决定，没有等最终结果，但最终结果仍是不予受理，对该案没有实质影响，在此予以指正。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乳公（崖）行罚决字〔2022〕10002号行政处罚决定。

申请人、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乳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3年2月27日
PAGE  
—2—

